
据中国证监会 7 月 10 日发布的消息，证监会依法批准中证金

融公司暂停转融券业务的申请，自 2024 年 7 月 11 日起实施。

存量转融券合约可以展期，但不得晚于 9 月 30 日了结。同时，

批准证券交易所将融券保证金比例由不得低于 80%上调至

100%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参与融券的保证金比例由不得低于

100%上调至 120%，自 2024 年 7 月 22 日起实施。 

 

证监会表示，融资融券是资本市场重要的基础性制度之一，对

平抑非理性波动，促进多空平衡与价格发现，吸引中长期资金

入市具有积极作用。从国内证券市场发展和集中监管实际需要

出发，我国从 2013 年前后建立了转融通制度，一方面为融资

融券业务提供必要的资金和证券来源；另一方面也为监管部门

掌握业务开展情况，加强日常监管，及时采取逆周期调节措施

提供了手段。 

 



据了解，2023 年 8 月以来，证监会根据市场情况和投资者关

切，采取了一系列加强融券和转融券业务监管的举措，包括限

制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出借，上调融券保证金比例，降低转融

券市场化约定申报证券划转效率，暂停新增转融券规模等；同

步要求证券公司加强对客户交易行为的管理，持续加大对利用

融券交易实施不当套利等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。 

 

数据显示，截至 2024 年 6 月底，融券、转融券规模累计下降

64%、75%。融券规模占 A 股流通市值约 0.05%，每日融券卖出

额占 A 股成交额的比例由 0.7%下降至 0.2%，对市场的影响明

显减弱，为暂停转融券业务创造了条件。 

 

证监会表示，此次调整对存量业务分别明确了依法展期和新老

划断安排，这有助于防范业务风险，维护市场稳健有序运行。 

 

下一步，证监会将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

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，坚持问题导向和目

标导向，始终将维护制度公平性和提升市场内在稳定性放在突

出位置。同时，根据市场情况，加强日常监管和逆周期调节，

对不当套利等违法违规行为从严打击，保障市场稳定运行，切

实维护投资者利益。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风险提示：本文转自上海证券报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，不作为任何法律文件。基金过往业

绩并不预示其 未来业绩，管理人不保证一定盈利，也不保证最低收益。我国基金运作时间

较短，不能反映股市发展的所 有阶段。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前请仔细阅读《基金合同》、《招

募说明书》、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》等文件， 审慎做出投资决策。市场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！ 


